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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本发〔2011〕11 号 
浙大研院〔2011〕21 号  

 
 

 

浙江大学本科生 研究生互通选课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研讨活

动的基础上，联合开发本科生、研究生互通选课系统，决定

自 2011—2012 学年秋冬学期开始，启动本科生、研究生互通

选课试行工作。 

第二条  为规范该项工作，加强日常课程教学管理，保证

正常的教学秩序，根据《浙江大学学分制管理暂行规定》

（浙大发本﹝2008）116 号）、《浙江大学研究生教学管理

实施细则》（浙大研院﹝2006）21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互通选课开放对象 

第三条  试行期间的互通选课先对部分学生开放，以后将

视情况逐步推开。选修研究生课程的本科生包括毕业班、竺

可桢学院学生，由本科生院认定；选修本科生课程的研究生

为所有在校全日制研究生，由研究生院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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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网上选（退）课 

第四条  选修研究生课程的本科生和选修本科生课程的研

究生经过学校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后，登录本科生院、研究生

院网上选课系统选（退）课。网上选（退）课期间，选

（退）课学生应遵守网上选（退）课有关管理规定。 

第五条  为保证教学秩序的稳定，本科生、研究生互通选

课在规定的时限、课程容量允许范围内开放。 

本科生选修研究生课程在每学期开学初研究生课程补选

阶段开放；课程补选需经补选处理，补选志愿处理规则为高

年级研究生补选志愿优先，一年级研究生、本科生补选志愿

随机处理；研究生英语、政治课程仅在春夏学期对本科生开

放选课，秋冬学期不开放。 

研究生选修本科生课程在每学期开学初的选课阶段开

放，选课需经选课处理，选课志愿处理规则为高年级本科生

选课志愿优先，低年级本科生、研究生选课志愿随机处理；

研究生原则上只能选修同本专业有关的本科生大类课程和专

业课程。 

第六条  学生网上选课应注意所选本科生、研究生课程的

上课时间、考试时间和开课校区等信息，所选课程不能发生

时间或地点冲突。选课、听课、参加考核的教学班三者必须

一致。 

第七条  学分收费参照《浙江大学本科生学分制收费管理

办法（2010 年 5 月修订）》（浙大发计﹝2010）11 号）执

行。免试推荐本校研究生的本科生选修研究生课程，免收课

程选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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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课程考试 

第八条 本科生课程考试时间在网上选课开始时已确定；

研究生课程考试原则上在每学季考试周随堂进行（同一课程

多个教学班的除外），考试时间安排在每学季第六周前完

成。选修的课程如最终因考试时间冲突，学生可凭网上有关

课程考试冲突信息，于每学季第六周到本科生院教务处课程

与考试中心、研究生院研究生培养处申请退选相应课程。

（本科生限退选研究生课程、研究生限退选本科生课程；如

因学生本人原因造成的所选课程上课时间即已冲突的课程概

不退课。） 

第九条 学生必须在每学季第七周网上查询当前学季期末

考试最终确定的课程考试时间、地点。部分课程考试所安排

的考场如果有编排座位编号，须考前在网上查询，考试时对

号就座。 

第五章  课程成绩管理 

第十条  本科生选修研究生课程成绩全部定期同步到本科

生院教务管理系统，在本科生课程成绩单上如实记录、毕业

时全部打印归档，但不计入毕业最低学分、不作为年度评奖

依据，课程性质为研究生课程。 

本科生如转为本校免试推荐研究生后，该生在本科阶段

选修的研究生课程成绩在入学时全部带入研究生阶段。 

第十一条  研究生选修本科生课程成绩全部定期同步到研

究生信息管理系统，在研究生课程成绩单上如实记录，但不

计入毕业最低学分、不作为年度评奖依据，课程性质为本科

生课程。 



 4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校按照国家招生政策和规定录

取的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本科生、研究生。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试行，未尽事宜由本科生

院教务处、研究生院研究生培养处负责解释。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二○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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